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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３

号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中国石化”）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石化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４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共发行

２３０

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计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３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向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以外

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

包销。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上、网下实际申购情况，按照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定价发行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４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

有发行人

Ａ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３．３１４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

位。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７０４０２８

”，配售简称为

“石化配债”。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网上优先配售转债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

（参见释义）原则取整。

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以外共有

Ａ

股

４

，

１６３

，

９９５

，

２８１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除控股股东以

外的原

Ａ

股股东约可优先认购

１３

，

７９９

，

４８０

手。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

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５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

千万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超过

５

千万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

千万元

（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的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

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６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网上发行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０２８

”，申购简

称为“石化发债”。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７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石化转债于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８

、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石化转债的上市代码为“

１１００１５

”。

９

、投资者务请注意公告中有关石化转债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

／

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

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定金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０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

者申购并持有石化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１１

、本公告仅对发行石化转债的有关事宜向投资者作扼要说明，不构成本次发行石化转债的任何投

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次石化转债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１２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特别指明，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含义：

发行人

、

中国石化

、

公司

：

指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

、

转债

：

指可转换为中国石化

Ａ

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石化转债

：

指发行人发行的

２３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

指发行人本次发行

２３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行为

《

募集说明书

》

指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

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

指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指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瑞信方正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

指为本次发行之目的

，

由以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

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联席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副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分销商组

建的承销团

中国证监会

：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申购日

（Ｔ

日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指本次发行向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

东优先配售

、

接受投资者网上和网下申购的日期

原

Ａ

股股东

：

指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

Ａ

股股东

申购订单

：

指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

》

有效申购

：

指符合本次发行的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按

照规定的程序

、

及时足额缴付申购定金或

／

及申购资金

、

申购

数量符合规定等

精确算法

：

指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网上优先配售转债可认购数

量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

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

，

对于计算出

不足

１

手的部分

（

尾数保留三位小数

），

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

大到小的顺序进位

（

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

），

直至每个账户获

得的可认购可转债加总与原

Ａ

股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元

：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证券类型：可转换为中国石化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

Ａ

股股票将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发行总额：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３０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按面值发行。

４

、可转债基本情况：

（

１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２

）票面利率：第一年

０．５％

、第二年

０．７％

、第三年

１．０％

、第四年

１．３％

、第五年

１．８％

、第六年

２．０％

。

（

３

）债券到期偿还：公司于本次可转债期满后

５

个交易日内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１０７％

（含

最后一期利息）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

４

）付息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发行人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

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发行人

Ａ

股股票的可转债，发行人不

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

有人承担。

（

５

）初始转股价格：

９．７３

元

／

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和前一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高者）。

（

６

）转股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止）。

（

７

）信用评级：

ＡＡＡ

。

（

８

）资信评估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

９

）担保事项：本次发行可转债由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就本期可转债的还本付息提供不可撤消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范围为：本次发行可转债本金，以及由该款项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六个月。

５

、发行时间：本次发行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６

、发行对象：

（

１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本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

（

２

）网下发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

申购的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

３

）网上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等（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向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除

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上、网下实际申购情况，按照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定价发行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

１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

发行人

Ａ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３．３１４

元可转债的比例， 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 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

位。

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以外共有

Ａ

股

４

，

１６３

，

９９５

，

２８１

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除控股股东以

外的原

Ａ

股股东约可优先认购

１３

，

７９９

，

４８０

手。

（

２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

３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７０４０２８

”，配售简

称为“石化配债”。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网上优先配售转债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

算法（参见释义）原则取整。

（

４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

千万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超过

５

千万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

千万

元（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的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

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

５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发行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０２８

”，申购

简称为“石化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 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８

、发行地点：

（

１

）网上发行地点：全国所有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

２

）网下发行地点：在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处进行。

９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石化转债于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１０

、承销方式：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１１

、上市安排：发行人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交所申请上市，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

时间将另行公告。

１２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Ｑ＝Ｖ／Ｐ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

Ｖ

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Ｐ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

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当期

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五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１３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发行人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

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两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

１

＝Ｐ

０

－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

ｎ

为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

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当发行人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发行人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除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外，当发行人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

发行人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发行人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

整转股价。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来制订，调整转股价格的确定应经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方可生效。

１４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１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发行人

Ａ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８０％

时， 发行人董事会有权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提出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发行人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发行人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

近一期经按境内会计准则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２

）修正程序

如发行人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

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及发行人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１５

、赎回条款：

（

１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发行人将以本次发行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１０７％

（含当期利

息）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在本期可转债到期前五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和

互联网网站发布到期赎回公告，并在到期赎回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按前述上浮比率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债。

（

２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发行人

Ａ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发行人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

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发行人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

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Ａ＝Ｂ×ｉ×ｔ ／３６５

ＩＡ

：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ｔ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

Ａ

股

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Ａ

股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

３

，

０００

万元时，发行人董事会有权决定按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在满足可转债赎回条件的情况下，如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和互联网

网站发布赎回公告，具体程序将按照届时有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６

、回售条款：

在本期可转债存续期间内，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

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

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按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向发行人回售其持有的

部分或全部可转债。 在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发行人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上述

回售权仅在对应回售申报期内有效，在该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除此之

外，可转债不可由持有人主动回售。

在关于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后二十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和互联网网站发布回售公告。 具体程序将按照届时有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办理。

１７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时间 事项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网上路演

、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刊登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日

；

网上

、

网

下申购日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定金验资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确定网下

、

网上发行数量及对应的网下配售比例及网上中签

率

；

网上申购配号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果公告

；

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

退还未获配售

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定金如有不足

，

不足部分需于该日补足

３

月

１

日

Ｔ＋４

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

，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数量

；

解冻未

中签的网上申购资金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

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上向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Ａ股股东优先配售

１

、优先配售数量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石化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所持发行人的

Ａ

股股份数乘以

３．３１４

元后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

分按照精确算法（参见释义）原则取整。 （具体参见本公告“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７

、发行方式（

１

）除控

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

２

、优先配售重要日期

（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

２

）优先配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进行。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

３

）优先配售缴款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售权。

３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方式

（

１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

７０４０２８

”，配售

简称“石化配债”。

（

２

）认购

１

手“石化配债”的价格为

１

，

０００

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

３

）若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

有效申购量获购石化转债；若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

该申购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石化转债”的可配余额。

（

４

）认购程序

１

）投资者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石化配债”的可配余额。

２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３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

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

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４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５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４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三、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１

、发行对象

在上交所开立证券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３０

亿元。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具体数量请参见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７

、发行方式”）

３

、申购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进行。如遇

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４

、申购方式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

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结束后，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会同会计师事务

所和登记公司共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上交所交易系统主机根据资金到位情况统计有效申购总

量、申购户数，确定申购者及其可认购的石化转债手数，确定的方法为：

（

１

）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投资者按照其有效申购量认购石化

转债。

（

２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上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

购

１

手石化转债。

５

、申购办法

（

１

）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０２８

”，申购简称为“石化发债”。

（

２

）申购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３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

单位，超过

１

手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

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并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４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同一账户多次申

购除首次申购外，其余申购无效。 资金不实的申购亦为无效申购。

６

、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手续

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

投资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含该日）前办妥上交所的证券账户开户手续。

（

２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需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含该日）前根据自己的申购

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前（含当

日）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根据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上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应认真、清楚地填写买入可转债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

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申购委托。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

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各项内容无误，并查有足够的资金后，即可接受申购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委托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７

、定价及发售

（

１

）确定有效申购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 各证券经营机构将申购资金划至其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内。 确因银行结算制度而造成申购资金不能及时入账，须在该日提供中国人民银行或商业银行电子联

行系统汇划的划款凭证，并确保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上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资金入账。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会同登记公司及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申购资金到账情况进行核查，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 上交所以实际到账资金（包括按规定提供已划款凭证部

分）为准，对有效申购进行配号，按每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

网点。

（

２

）公布发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告发行结果，内容包括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最终数量、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

的数量、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果等情况。

（

３

）摇号与抽签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根据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

４

）确认认购数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４

日）公告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石化转债数量，每一中签

号码认购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

８

、清算与交割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投资者申购资金被冻结在结算银行的申购

资金专户内，冻结资金的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登记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并由上交所将发售

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４

日）登记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资金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未中

签的申购资金，同时将获配售的申购资金划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４

）本次网上发行石化转债的债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中签结果进行。

四、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１

、发行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申购的法人，以

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配售并持有石化转债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３０

亿元。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的具体数量请参见“一、本次

发行的基本情况

７

、发行方式”）

３

、申购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

行。

４

、配售方式

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及符合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

统计的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和申购户数，确定获配名单及其获配售石化转债的数量，确定的方法为：

（

１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

额发售；

（

２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即出现了超额申购的情况）时，将按配售比

例（配售比例

＝

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

／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精确到小数点后

１２

位）获得比例配售。 先

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机构投资者有效申购量计算出实际配售量的整数部分（即按

１

，

０００

元

１

手取整），对

于计算出不足

１

手的部分（尾数保留

３

位小数），将所有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

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实际配售的可转债加总与网下向机构

投资者配售总量一致。

５

、申购办法

（

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５

千万元（即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超过

５

千万元（即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

千万元（即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机构投资者申购并

持有石化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

）拟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应按本方案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简称“申购订单”，具体格式见附件），并准备相关资料。

（

３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申购金额的

２０％

。

６

、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石化转债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

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含该日）前办妥开户手续。

（

２

）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传真网下申购订单进行申购，以其他方

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号码：（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４１８

，咨询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４２２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处：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见附件）

２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３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４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５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６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合规申购订单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承销

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

３

）缴纳申购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向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

途中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例如，投资者证券账户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应在附注里填写：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投资者需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 应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汇至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指定收款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定金或缴纳的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收款账户信息：

收款账户 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账户名称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开户行

：

中国银行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６６６

银行账号

： ３４８０５６０２３６７７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 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５０７３

联行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１８

联行号

： ０２３１９

联系人

：

张婷

，

王英 联系人

：

孙婷

，

李继轩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０１０－６５０５５２３６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０３，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５６５

（

４

）申购资金的补缴或多余定金的退还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刊登《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果公告》，内容包括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售数

量、应退还的多余申购定金、获配售投资者缴款（若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及缴款时间等。 上述

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售及缴款的通知，获配售的机构投资

者应按要求及时补缴申购资金。扣除实际的认购金额后，申购定金若还有剩余，则余额部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通知收款银行按原收款路径退回。

２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则获得配售的机

构投资者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

１７

：

００

以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上述缴付申购定金账户），在划款时应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

同时向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其所放弃认购的石化转

债将由承销团包销，并由联席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公告。

３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申购定（资）金在申购冻结期的资金利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所有。

４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

Ｔ＋４

日）对机构投资者补缴申购资金（若有）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５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７

、清算交割

（

１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投资者的申购结果，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债券登记。

（

２

）联席主承销商将网下机构投资者配售认购款与网上申购资金汇总后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

８

、投资者参加网上发行

参加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可参加本次石化转债的网上发行。 但同一证券账户网下、网上申购

数量总和不得超过

２３０

亿元（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对投资者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发行人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就本次发行在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举行网上路演。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七、风险揭示

联席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

《募集说明书》。

八、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联系人：蒋浩、金岩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９６ ００２８

２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室

联系人：段爱民、苏秉刚、蒋晓婕、袁帅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 ３０００

３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郝恒、王佳杰、汤伟毅、刘丽丽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４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５

层

联系人：张峥嵘、郑淳、么博、杨博、张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 ８８８８

５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联系人：徐喆燕、程曦、张雪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６

、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韩颖姣、王锦、徐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６６６

７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联系人：罗爱梅、顾缨、俞君钛、孙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８９９ ０２１－３８６７ ６８８８

特此公告。

发行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附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或送达

至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成向承销商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

、

具有法律效力

。

传真号

码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４１８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４２２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

（

如适用

）

身份证明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证券账户户名

（

上海

）

证券账户代码

（

上海

）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身份证号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退款银行信息

（

退款银行账号必

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

）

汇入行全称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数量 大写

：

万张

；

小写

：

万张

申购金额

（

申购数量

×１００

元

）

大写

：

万元

；

小写

：

万元

申购定金

（

申购金额

×２０％）

大写

：

万元

；

小写

：

万元

投资者承诺

：

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要求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般法人填写

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

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

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２

、本表可以在中国石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及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ｓｇｈ．

ｃｎ

）网站上下载，请投资者自行下载并填写。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对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

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３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下限为

５

千万元（含

５

千万元），超过

５

千万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的必

须是

１

千万元（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本次发行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４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机构投资者申购

并持有石化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承销商处。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在办理付款

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例如，投资者证券账户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应在附注

里填写：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６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 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所管理的产品申购，则

需要在单位全称后写明其管理的产品名称。

７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退款银行的收款人全称必须与投资者的单位全称相

同。

８

、凡有认购意向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连同加盖公章

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如适

用）以及定金付款凭证（请务必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处。 并于传真

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单位名称”、“页码、

总页数”和“经办人、电话”。

传真号码：（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４１８

；确认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４２２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

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

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

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

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公司所处的石油石化行业是关系到我国能源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之一，行业发展与国

民经济的景气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宏观经济形势波动会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需求产生影响，公司

经营业绩亦可能随之产生波动。此外，本公司的经营还可能受到其他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例如部分

国家的贸易保护对出口的影响、区域性贸易协议可能带来的进口冲击等。

２

、作为公司主要业务，本公司生产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需要耗用大量原油。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会

影响本公司炼油业务和化工业务的经营状况，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同时，由于国内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成品油价格的调整频率和调整幅度都相对滞后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变

动，因此有可能影响本公司炼油业务、营销和分销业务以及化工业务的经营状况，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影响。

３

、本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发现或收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本公司在

获取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时需承担与勘探和开发有关的风险，和（或）与购买油气资源有关的风险，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存在不确定性。

４

、近年来，在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境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相对滞后于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的情况

下，本公司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成品油市场的平稳运行，导致本公司炼油业务曾经出现巨额亏损。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确认补贴收入

４９

亿元；

２００８

年，本公司确认补贴收入

５０９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本公司

未确认任何补贴收入。 本公司对收到上述补贴并没有未满足的条件和其他或有事项，但不能保证本公

司将来会继续获得相关补助。

５

、根据我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税费政策，本公司目前需缴纳的主要税费包括所得税、消费税、增值

税、资源税、石油特别收益金、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税费政策是影响本公司经营的重要外

部因素之一，国家对税费政策的调整可能增加本公司应交税费，从而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武汉

８０

万吨

／

年乙烯工程项目、安庆分公司含硫原油加工适应性改造及

油品质量升级工程项目、石家庄炼化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工程项目、榆林

－

济南输气

管道工程项目以及日照

－

仪征原油管道及配套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能否按预定计划投产并获得经济效

益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相关行业政策、产品市场需求、定价机制、管网

建设等。这些因素不完全为本公司控制。如果项目投产期推迟或者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可能对

这些项目的回报期和回报水平造成一定影响。

７

、本公司就本次发行可转债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即视作同

意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重大事项，并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风险因素”相关章节。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定义

本公司

、

公司

、

发行人

、

中国石化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

控股股东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

不包括本公司

保荐人 指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主承销商 指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瑞信方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石油 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油 指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Ａ

股 指

公司于中国境内发行的

、

以人民币认购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每股面值

１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Ｈ

股 指

公司获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

、

以人民币

标明面值

、

以港币进行认购和交易的股票

本次发行 指

根据中国石化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股东年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中国境内投资者公

开发行

２３０

亿元可转债的行为

本次发行可转债

、

本期可转债

、

可转

债

指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总额

２３０

亿元并在一定期限内依据约

定的条件可以转换成本公司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担保人

、

保证人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担保函

、《

担保函

》

指

担保人以书面形式出具的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的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为

Ａ

股

股票的公司债券

（“

可转债

”）

担保函

》

承销团 指 由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次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审计机构 指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信用评级机构

、

联合评级 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中国会计准则 指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并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

行的包括

１

项基本准则

、

３８

项具体准则和相关应用指南在

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统称

公司章程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原

Ａ

股股东 指

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最近三年

、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最近一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行业专有名词释义

成品油 指

以原油为主要原料的石油炼制产品

，

包括汽油

、

柴油和煤

油等

化工产品 指

包括乙烯等中间石化产品

、

合成树脂

、

合成橡胶

、

合成纤

维单体及聚合物

、

合成纤维和化肥等

石油特别收益金 指

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

所获得的超额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

加工量 指 生产单位一年内或于一定期间内加工原料的数量

石油产品 指

包括汽油

、

煤油

、

柴油

、

润滑油

、

化工轻油

、

燃料油

、

溶剂

油

、

石蜡

、

沥青

、

石油焦

、

液化气等

石脑油 指

原油分馏得到的一个馏分

，

又称粗汽油

。

可加工成各种石

油产品

，

又可用作石油化工原料

，

生产烯烃和芳烃

探明储量 指

在现有经济和作业条件下

（

比如

：

截止预测日前的价格和

成本

），

根据地质和工程资料

，

可以合理确定的

、

在未来年

份可从已知油气层开采出的石油或天然气资源量估计

值

。

价格因素仅考虑了由合同协议规定的现有价格变动

情况

，

但不考虑因未来条件而导致的价格上升

天然气产量 指

进入集输管网和就地利用的全部气量

，

也称天然气工业

产量

桶 指

国际通用的原油计量单位

，

本公司原油产量按

１

吨

＝７．１

桶

、

原油加工量按

１

吨

＝７．３５

桶换算

乙烯 指

最简单的烯烃

，

用于制造合成树脂

、

合成橡胶

、

有机产品

等产品的中间原料

ＨＳＥ

管理体系 指 健康

、

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

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除非另有定义，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的词语与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词语具有

相同含义。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境内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内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境内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法定代表人：苏树林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２８

电 话：（

０１０

）

５９９６００２８

传 真：（

０１０

）

５９９６０３８６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

ｍｅｄｉａ＠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股东年会表决通过。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披露。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４

号文核准。

（二）本次发行方案要点

发行证券类型：可转换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规模：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为

２３０

亿元。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可转债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债券利率：本次发行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０．５％

、第二年

０．７％

、第三年

１．０％

、第四年

１．３％

、第五

年

１．８％

、第六年

２．０％

。

发行对象：本期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

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发行方式： 本次可转债向本公司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按每股配售

３．３１４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

例优先配售， 本公司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份数乘以

３．３１４

元（即每股配售

３．３１４

元面值的可转债），再按每

１

，

０００

元转换为

１

手，网上

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

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１

、年利息计算：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

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Ｂ×ｉ

Ｉ

：指年利息额；

Ｂ

：指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２

、付息方式

（

１

）本次发行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２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

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

３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本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本公司股

票的可转债，本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

（

４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

事项，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转股期限：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

到期日止（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止）。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１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９．７３

元

／

股，不低于公布募集说明书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２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在本次发行之后，当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两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

１

＝Ｐ

０

－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

０

为初始转股价，

ｎ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

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

停转股时期（如需）；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

场予以公布（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

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除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外，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其他使本公司股

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的情形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

（下转

D22

版）

保荐人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主承销商

2011年2月18日


